
國立勤益科技大學人事室 
教師成效評估標準作業流程 

1.目的：針對本校專任教師，可讓其充分了解本校教師成效評估作業流程，以提升學校整體行政效率。 
2.依據：本校教師定期成效評估準則。 
3.範圍：適用本校專任教師辦理定期成效評估作業。 
4.權責：詳如 5 作業說明。 

作業流程 權責單位 執行時間 相關表冊 

 
 
 
 
 
 
 
 
 
 
 
 
 
 
 
 
 
 
 
 
 
 
 
 
 
 
 
 
 
 
 
 
 
 
 
 
 
 

 

各教學單位 

 

 

 

 

第一級教評

會 

 

 

 

 

各教學單位 

 

 

 

 

 

 

三級教評會 

 

 

 

 

校長室 

 
受理申訴單

位： 

學院、校申覆

專案小組或本

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 

 

進行輔導單

位：所屬單位

協同教務處、

學務處、研發

處及諮商輔導

中心 

 
 

 

三級教評會 

 

 
 

 

進行輔導單

位：所屬單位

協同教務處、

學務處、研發

 

三日 

 

 
 

 

 

 

一個月 

 
 

 

 

 

三日 

 

 

 

 

 
三個月 

 

 

 

 
三日 

 

 
三個月 

 

 

 

 
一至二年 

 

 

 

 

 
三個月 

 

 

 

 

 

 
一至二年 

 

 

 

1.本校專任

教師定期

成效評估

標準項目

一覽表。 

2.教學、研

究、服務

（ 含 輔

導）等三

分項評值

表。 

3.教師定期

成效評估結

果彙整表。 

免評估 

 結案 

符合標準 

未符合標準

 

1.自次一年起不予晉

薪、不得在校內授課超

鐘點及校外兼職兼課 

2.不得提出升等 

3.接受輔導 1-2年 
 

提起申訴 

有理由 駁回 

通知受評教師提交前一學年 

自我檢核書面資料（自評） 

第一級教評會審定當

年度積分（自評） 

通知當年度應接受總評

教師 

提交前三學年自評書面

資料（總評） 

 

三級教評會

進行總評作

 

校長核定評估結果 

符合標準 

 受評教師二年內

未申請再評估 

未符合標準 

再輔導 1-2

再評

估結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https://person.ncut.edu.tw/p/406-1015-2521,r115.php?Lang=zh-tw


 

 

處及諮商輔導

中心 

 

 
 

 

三級教評會 

 

 
受理申訴單

位： 

學院、校申覆

專案小組或本

校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 

 
 

 

三級教評會 

 

 

 

三個月 

 

 

 

三個月 

 

 

 

 

 

 

一至三個月 

 

5.作業說明： 
5-1、凡本校講師級以上專任教師均應依本校「教師定期成效評估實施準則」(以下簡稱本準則)每三年接

受一次成效評估。 

5-2、本校教師定期成效評估程序分為自評及總評。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 

一、自評：受評教師每年均應依評估項目進行自我檢核，檢核資料並應送請所屬院、系、所、中心、室、

學位學程教師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第一級教評會)審定當年度積分。 

（一）第一級教評會審議期間，受評教師得就校訂評估項目之外其他教學、研究、服務（含輔導）

具體成果提請審議，並列席說明。第一級教評會得經審議，於校訂評估項目之其他項評分範圍核

給ㄧ適當分數。 

（二）各院、系、所、中心、室、學位學程各學年度協助教師辦理自評作業應於九月底以前完成。

審定分數如未達標準，受評教師所屬系所應提供必要之協助。 

二、總評：教師累計三學年自評結果，應接受總評。 

（一）受評教師應於總評當年度十月十五日前，備妥「教學、研究、服務（含輔導）等三分項評值

表」進行總評。 

（二）第一級教評會應於十一月十五日前完成，學院教評會應於十二月十五日前完成；前揭審議結

果由人事室彙總提次年一月召開之學校教評會總評，總評完成後，陳請校長核定。 

5-3、成效評估內容包括教學、研究、服務（含輔導）等三分項，受評期間為最近三學年度之工作表現，

評分標準詳如「專任教師定期成效評估標準項目一覽表」。 

5-4、受評教師辦理總評作業時，得自行選定各分項計分比重。教學佔 25％至 50％、研究佔 25％至 50

％、服務（含輔導）佔 25％至 50％，配分比例以 5％為一級距，總和 100%接受評估。 

5-5、定期成效評估總分，滿分為一百分，採計受評期間三年度原始積分總和之平均，依前項比重合計後

分數達 70分以上(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且任一分項成績不得為 0分者，即符合評估標準。年滿五

十五歲以上未滿六十歲者之總分，得依本準則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1至 4目規定加計積分。 

5-7、教師於申請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應接受評鑑年度之計算；因懷孕、生產或遭受重大變

故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簽經所屬系、所、學院及校核准後順延辦理。至延後年限，由學院教評會認定之。 

 

6.控制重點：風險分布 1 

6-1、本校教師定期成效評估程序分為自評及總評。由三級教師評審委員會負責。 

6-2、得免辦理定期成效評估之條件： 

一、 任職本校年資至辦理評估學年度未滿一年或年滿六十歲者。 

二、 自任職本校專任教師起，累計下列積點滿 40點以上者。 

積點計算如下： 

提起申訴 
未符合標準 

駁回 

有理由 

各級教評會於審議續

聘作業時，應依大學

法第 21條規定將評估

結果列為重要參考。 

符合標準 

 再評估結
果 



1. 任職本校年資，每滿 2年 1點。 

2. 行政工作：副校長每年 4點，一級單位主管每年 3點，二級單位主管每年 2點，特別助理每

年 1點。 

3. 國科會研究獎助暨專題研究計畫主持人或擔任教育部直接委辦計畫或教學型計畫(非推廣教

育計畫)且僅限教學單位之教師個人承接計畫之總計畫主持人或由總計畫主持人指定 1 位實

際執行者：每件 2點或每 25萬元 1點。 

4. 產學合作計畫主持人：每累積 25萬元 1點。 

5. 產學專班（包含產學攜手計畫專班、產學訓計畫專班、雙軌計畫專班及產碩專班） 計畫主

持人：每件計畫書 2點。 

符合本款免辦理成效評估條件者，每年仍須提供本準則第三條第二項所訂評估標準項目之相關

績效，公布於所屬院、系、所、中心、室、學位學程網頁。 

三、 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 

四、 曾獲頒教育部學術獎或國家講座者。 

五、 曾擔任國內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經本校認可者，或擔任本校講座教授 2年以上者。 

六、 曾經擔任全國公私立大學校長者。 

七、 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者。 

6-3、教師於申請留職留薪或留職停薪期間，不計入應接受評鑑年度之計算；因懷孕、生產或遭受重大變

故者，得檢具證明文件簽經所屬系、所、學院及校核准後順延辦理。至延後年限，由學院教評會認定之。 

 


